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磐亿商混搅拌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磐亿商混搅拌站
	石林县石林街道办天生关村
	云南磐亿建材有限公司
	贵州远景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云南磐亿建材有限公司拟投资1600万元在石林县石林街道办天生关村建设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项目建成后生产规模为年产商品混凝土36万m3。目前，建设单位已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9-530126-30-03-051881），备案建设内容及规模为：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总占地面积13600m2，建设面积6600m2，建设商品混凝土生产线2条，建成后年生产规模达36万m3。因建设单位申请投资项目备案证处于项目筹备初期，后期因土地征用问题，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进行了调整。根据《磐亿商混搅拌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终稿），确定项目最终建设内容及规模为：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总占地面积8330.32m2，建设面积3548m2，建设商品混凝土生产线2条，建成后年生产规模达36万m3。对比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9-530126-30-03-051881），最终建设方案仅缩小了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均未发生变化，不属于重大变更，因此，本次评价根据《磐亿商混搅拌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终稿）的建设内容及规模进行评价。

	（一）施工期
1、废气：施工产生的扬尘主要集中在土建施工阶段。按起尘的原因可分为风力起尘和动力起尘，其中风力起尘主要是由于露天堆放的建材及裸露的施工区表层浮尘因天气干燥及大风，产生风尘扬尘；而动力起尘，主要是在建材的装卸过程中，由于外力而产生的尘粒再悬浮而造成。根据现场踏勘，施工场地周围500m范围无环境敏感点，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受施工粉尘影响的几率较小。建设单位只要加强施工期现场管理，工地施行采取湿法作业、施工材料采用土工布覆盖等措施；施工现场、建筑材料运输道路等进行洒水降尘，实现施工工地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以减轻对周边居民以及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废水：施工废水进入临时施工废水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处理后回用于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工序，也可用于施工场地喷洒降尘，项目施工场地抑尘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故经沉淀后的施工废水可全部回用，不外排，施工场地内依托已建成的卫生旱厕，旱厕粪便定期委托附近农户清掏、堆肥处理后作农家肥使用。施工时拟设置施工废水收集沉淀池，将引入池中的施工人员洗手清洁废水及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降低废水中SS的含量，经过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对区域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3、噪声：施工场地的噪声源主要为高噪声施工机械，这些机械的单体声级一般均在75dB（A）以上，且各施工阶段均有交互作业，这些设备在场地内的位置不固定，同时使用率有较大变化。项目土方阶段阶段多声源噪声衰减、叠加后在距离声源10m外昼间可达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结构阶段多声源噪声衰减、叠加后在距离声源32m外昼间可达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设备安装阶段多声源噪声衰减、叠加后在距离声源25m外昼间可达《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场界周边200m范围内无居民点、学校、医院等敏感点，不会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运输车辆的交通噪声影响主要集中在道路两侧10m范围内。运输作业为间歇式工作，交通噪声主要为瞬时性影响，且夜间不进行运输，故交通运输噪声对周边住户影响较小。

 4、固废：项目涉及土石方开挖的施工主要为污水沟、水池等环保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量较小，可做到挖填方平衡，无废弃土石方产生。项目新建工程内容多为钢结构建筑，施工建筑垃圾多为可资源化利用的废物，应予以回收，不可再生利用的部分清运到石林县住建部门指定堆放点处置，严禁随意丢弃。项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在垃圾桶内，定期清运至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施工场地外西南角已有旱厕1座，施工人员粪便定期委托附近农户清掏、堆肥处理后作农家肥使用。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5、生态：建设单位于2006年10月取得了项目用地区域的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见附件），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本项目为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属于工业项目，项目施工完成后，不改变土地利用类型。项目施工范围较小，施工活动对动植物生境的影响范围也较小，项目的建设不会对区域植被种类、丰度、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亦不会对动物生境造成较大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可接受。项目施工期应尽量避免在雨季施工，暴雨天禁止施工作业，减少因施工扰动而加大水土流失量，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产生的开挖土石方土及建筑垃圾规范堆放，及时清理，避免出现降雨时节水土流失现象。

（二）运营期    

1、废气：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各生产环节共设置了10套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不低于99%，有组织粉尘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各自排气筒排放。根据预测、分析可知，项目工艺粉废气经治理外排后，各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均占标率低，对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明确岗位责任制，定期检查、维修、保养设备及构件，确保各种工艺、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转；在必要位置设置监控、预警等装置，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定期对除尘设备进行检查，如若发现布袋出现破裂、破损等，应及时终止生产设备运行并更换布袋，待除尘系统正常投入使用时方可生产。项目食堂油烟经净化处理后可做到达标排放，项目区产生的汽车尾气，通过自然扩散后对环境空气影响不大。
2、废水：项目采取雨污分流系统。项目食堂废水先经隔油池处理后，再同生活污水排入办公区域的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再进入自建的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准中的建筑施工标准后用于料仓喷淋洒水降尘使用，不外排。项目搅拌机清洗废水、混凝土运输车辆罐体内部及罐车外部清洗废水、厂区硬化地面冲洗废水、化验室废水、厂区初期雨水经“砂石分离机+三级沉淀”系统处理后回用于项目生产过程，不外排。项目各污水处理设施经济技术可行，废水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HJ 610-201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附录A的分类，本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非金属矿采选及制品制造”中“砼结构构件制造、商品混凝土加工”建设项目。因此，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为IV类建设项目，无需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3、噪声：项目在采取隔声降噪、合理布局等措施后，项目厂界噪声能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限值要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此外，进出厂区车辆噪声约为65dB(A)左右，其为移动噪声源，影响具有瞬时性。为了减小进出车辆噪声的影响，项目应采取以下措施：①进出车站车辆必须减速行驶，车速应低于20km/h；②车辆进出厂区严禁鸣喇叭。在采取上述措施后，运输车辆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项目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直接送回筒仓或搅拌楼内，作为项目生产原料继续使用。初期雨水收集池及“砂石分离机+三级沉淀”处理系统分离出的砂石及沉淀泥沙作为混凝土骨料回用于生产，回用率约95%，其余不能回用的部分暂存于干渣区内，定期外售给富民宏翔达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利用。项目化验室检验用混凝土凝固块堆存在干渣区，定期外售给富民宏翔达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利用。项目食堂泔水收集在泔水桶内委托相关单位清运处置。项目隔油池废油定期委托相关单位打捞清运处置。项目员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垃圾桶内，定期运至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集中处置。项目化粪池及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委托附近农户定期清淘，并无偿赠予农户堆肥处理后作为农田有机肥使用。项目在机修、运输车辆维修及保养过程中会产生废机油，属于危险废弃物，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应按照危险废物的要求进行管理和处置。环评要求建设危废暂存间，使用高密度的聚丙烯桶对废机油进行收集，并将收集容器贴上标签，设置警告牌，将其统一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危废暂存间的建设须满足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在送往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前应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应在项目投入运营前与有资质的单位签危险废物处理书面协议，在运输前到当地环保部门提交危废转移申请表，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在运输过程中严格按要求填写“五联单”，转移完成后将相应联单提交到相关单位，并且建立台账。综上，项目各项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处置率达100%。。

5、土壤环境：对照HJ964-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本项目为III类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占地规模为小型，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6、环境风险：项目生产所用原材料中均无危险化学品。项目内使用的化学品主要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是新一代环保型减水剂，属于节能环保产品。减水剂采用塑料储罐进行存储，地面进行硬化处理，减水剂在厂区内最大储存量为5t，项目应加强管理，在减水剂罐四周建设围挡，同时加强对减水剂罐的管理和维护保养，防止发生泄漏事故。                                                                       


